附件3             
资格复审材料清单
一、第一类和第二类招聘对象：
1.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身份证须正反面复印）；
2.按生源地报名的考生提供有户口迁出记录的原家庭户口簿或公安部门出具的高校入学前户口所在地证明；按户籍报名的考生提供现户口簿或户籍证明，户口簿复印户主页及本人页；
[bookmark: OLE_LINK71][bookmark: OLE_LINK85]3.在读学生证（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提供）；
4.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
5.就业协议书（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
[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_GoBack]6.同意报考证明（已签订就业协议书的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和现为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或事业编制工作人员的2024年、2025年毕业生提供）；
7.已取得的本科及以上各阶段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
8.国（境）外留学归国（境）人员提供国（境）外学校学籍证明、就读证明或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书；
[bookmark: OLE_LINK86][bookmark: OLE_LINK78][bookmark: OLE_LINK79]9.相应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书或有效期内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不含普通高校2026年内应届毕业生及2025年9月1日后毕业的国<境>外留学归国<境>人员）。
二、第三类、第四类和第五类招聘对象：
1.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身份证须正反面复印）；
2.已取得的本科及以上各阶段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国（境）外留学归国（境）人员提供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书；
3.相应岗位要求的教师资格证书；
4.同意报考证明（事业编制人员提供）；
5.相应获奖证书（第三类招聘对象提供）；
6.与现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和对应的历年社保参保证明（合同起订时间和社保缴纳起始时间须在2025年12月31日之前，且目前尚在合同期内）。

注：已签订就业协议的普通高校2026年应届毕业生,须经签约单位同意并提供书面同意报考证明；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事业单位在编在岗（含试用期内）人员报考前须征得现单位同意，提供由现工作单位出具同意报考的有效书面证明并加盖单位公章。证明模板详见附件4。
以上材料需同时提供原件和复印件。证件（证明）不全或所提供的证件（证明）与报考资格条件不相符者，取消参加后续考试资格。
温馨提醒：参加资格复审时，以上材料原件、复印件分开按顺序整理好。
